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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

（一）投标函

昌江黎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（招标人名称）：
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昌江县 2024 年牙营田洋和鸡实田洋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（项

目名称）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（大写） 叁佰零贰万捌仟柒佰肆拾伍元玖角

捌分 （¥ 3028745.98 元 ）的投标总报价，工期 150 日历天，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

工程，修补工程中的任何缺陷，工程质量达到 合格 。

2．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投标文件。

3. 本投标文件的投标有效期为：自投标截止之日起 60 天。

4．如我方中标：
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
（2）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（3）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。

（4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。

5．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且不存在第

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第 1.4.2 项和第 1.4.3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。

6． 无 （其他补充说明）。

投 标 人：海南恒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 58 号金岭花苑 A

栋三层 A1-304 房

网址：/

电话：0898-66710471

传真：0898-66827983

邮政编码：570226

2024 年 04 月 0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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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投标函附录

序号 条款名称 合同条款号 约定内容 备注

1 项目经理 1.1.2.4
姓名：刘城

注册编号：琼 235171897938
/

2 工期 1.1.4.3 天数：150 日历天 /

3 项目建设地点 / 昌江县石碌镇 /

4 质量标准 / 合格 /

5
是否为符合条件的小微

型企业
/ 是 /

6
是否监狱企业参加采购

活动
/ 否 /

7
是否为符合条件的残疾

人福利性单位
/ 否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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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已标价工程量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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